关于华泰紫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
意见征询及合同变更的公告

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管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管人”）托管的华泰紫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自2007年3月6日成立以来，一直规范运作，稳健运营，取得了良好的投资业绩，受到了投资者普遍欢迎。根据《华泰紫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及《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集合细则》”），为更好地为本集合计划委托人提供投资理财服务，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我公司拟对本集合计划进行合同变更，具体变更内容请见附件《华泰紫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补充协议》。
现将委托人如何参与紫金3号合同变更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5月26日的五个工作日内（工作日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请委托人至代销网点或通过其他有效途径填写《华泰紫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征询的回函》，委托人同意栏签名或签章即视为同意合同变更相关内容，不同意栏签名或签章的委托人可在上述合同变更期间提出退出申请，在合同变更生效日，管理人对不同意的委托人持有的紫金3号份额强制退出。提醒委托人注意，在强制退出情况下，我公司将按照原合同约定以合同变更生效日前一交易日净值计算您的资产金额，并在七个工作日内将资金退回您的账户。委托人前述时间内未退出且未回复意见的，视同委托人已经同意合同变更。合同变更将于2014年5月20日起五个工作日后生效。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合同变更生效日内，委托人可正常参与或退出本集合计划，但委托人参与本集合计划必须签署同意意见，否则委托人的参与将被拒绝。
自合同变更生效之日起，本公告内容即成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0日
















关于华泰紫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意见征询函

尊敬的投资者：
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管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管人”）托管的华泰紫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自2007年3月6日成立以来，一直规范运作，稳健运营，取得了良好的投资业绩，受到了投资者普遍欢迎。根据《华泰紫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及《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集合细则》”），为更好地为本集合计划委托人提供投资理财服务，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我公司拟在征询投资者意见的基础上并按照相关规定对本集合计划进行合同变更。具体变更内容请见附件《华泰紫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补充协议》。
现将委托人如何参与紫金3号合同变更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5月26日的五个工作日内（工作日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请委托人至代销网点或通过其他有效途径填写《华泰紫金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征询的回函》，委托人同意栏签名或签章即视为同意合同变更相关内容，不同意栏签名或签章的委托人可在上述合同变更期间提出退出申请，在合同变更生效日，管理人对不同意的委托人持有的紫金3号份额强制退出。提醒委托人注意，在强制退出情况下，我公司将按照原合同约定以合同变更生效日前一交易日净值计算您的资产金额，并在七个工作日内将资金退回您的账户。委托人在前述时间内未退出且未回复意见的，视同委托人已经同意合同变更。合同变更将于2014年5月20日起五个工作日后生效，自合同变更生效之日起，本函内容即成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自本意见征询函及合同变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合同变更生效日内，委托人参与本集合计划必须签署同意意见，否则委托人的参与将被拒绝。委托人签署意见征询函之后，可正常参与或退出本集合计划。
自合同变更生效日起，本函内容即成为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如有疑问，可咨询电话：95597
公司网站：www.htsc.com.cn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0日


请投资者根据以上内容作出意见表示：同意合同变更之投资者，请于“同意”栏签字或盖章；不同意合同变更之投资者，请于“不同意”栏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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